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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5_95_86_E

6_A0_87_E6_9D_83_E4_c122_484620.htm 日前，北京大学知识

产权学院与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在北大聚会研讨，会议聚

集了国内知识产权界的几乎全部权威，与会专家就商标权与

企业名称（商号）权的冲突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遗憾的是

会议并没有得出众所期盼的结论。在实务界，继当年的“花

都机”事件后，从南方的“松本之争”，东部的“金华火腿

”、“张小泉剪刀”，一直到北方的“蒙牛乳业”与“蒙牛

酒业”，权利各方不惜代价，对簿公堂，纷纷讨要自己的权

利，可以说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 一、权利冲突在所难免 

商标权与企业名称（商号）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在我

国，商标权是指商标权人依法对自己的注册商标所享有的占

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而企业名称（商号）权是指

经核准登记的企业对其企业名称在核准登记的区域内享有的

专用权利，两种权利的载体分别来自商标与企业名称（商号

）。 商标是区别不同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由文字、图

形或者其组合构成；企业名称（商号）是区别不同市场主体

的标志，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

构成，其中字号是区别不同企业的主要标志。商标与企业名

称（商号）又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它们在将本企业与其他企

业、本商品与其他商品相区别的作用上十分类似。 国家商标

局是授予注册商标证的唯一机构，各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局

下属的商标管理部门承担的任务只是对商标的正常使用秩序

进行管理，均无权批准或授予商标。而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却可以对本辖区内的企业的名称

进行登记和管理。可见，企业名称在县级以上工商局登记后

即可取得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企业名称权。 由于同时存在两个

权利授予的程序、部门和权利保护范围，管理体系严重分离

，出现企业名称（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自然是在所难免

；商标与企业名称（商号）均可以文字为表现形式，使二者

的冲突在客观上成为可能；当然商业利益的刺激使一些商家

故意为之，将其他企业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商号）或商

标作为自己的商标或企业名称（商号）使用，故意造成消费

者的混淆和误解，从而产生商标权与企业名称（商号）权之

间的权利冲突。 二、权利冲突的主要形式 1、一定知名度的

商标被其他企业有意或者无意地作为企业名称的一部分使用

，即企业名称（商号）权侵犯商标权。例如，北京某公司登

记了“北京宾士域保龄球有限公司”的名称，故意与美国某

企业使用于保龄球设备、器材等商品上并在我国具有了很高

知名度的商标“宾士域”相混淆。自2001年起，在我国陆续

出现了所谓“影子公司”，以假洋名牌欺骗消费者的情况。

某些不良经营者在香港等地成立的公司将外国的驰名商标作

为自己的企业名称（商号）登记，然后再许可大陆地区厂商

进行产品制造、宣传和销售。例如，有人登记成立“香港耐

克鞋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大陆许可生产的运动鞋上突出

标注“耐克”两字，与“耐克”商标相混淆，大陆消费者很

容易被误导。 2、将他人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名称中的显著

部分作为商标使用，即商标权侵犯企业名称（商号）权。较

商标知名度的创立时间而言，企业名称（商号）创出知名度

的机会和难度要大得多。因此这种在后注册的商标权与在先



登记的商号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在实践中出现的频率远远小于

企业名称权侵犯商标权的情况。 三、解决权利冲突的法律依

据 现行法律中解决企业名称权与商标权冲突问题的主要有以

下内容： 1、《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1991.07.22，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第5条规定：“登记主管机关有权纠正

已登记注册的不适宜的企业名称，上级登记主管机关有权纠

正下级登记主管机关已登记注册的不适宜的企业名称。对已

登记注册的不适宜的企业名称，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要求登

记主管机关予以纠正。”第9条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下

列内容和文字：（一）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二

）可以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该规定明确指出

，对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有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

的，可以由登记主管部门予以纠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09.0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颁布）第5条第3款对于侵犯企业名称（商号）现象规定了

一个十分模糊的标准“使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在司法

实践中，单独依据本条规定很难操作。 3、《关于禁止擅自

将他人注册商标用作专卖店（专修店）企业名称及营业招牌

的通知》（1996.06.10，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工商标

字[1996]第157号）。此通知针对“有些地方的商品销售网点

和提供某种服务的站点，未经商标注册人允许，擅自将其注

册商标作为自己的企业名称或营业招牌使用，如Gucci专卖店

、迅达电梯专营店等”的情况，明确指出“这种行为，给商

标注册人的商标专用权造成了一定损害，应依法制止”，并

决定：1、“未经商标注册人允许，他人不得将其注册商标作

为专卖店、专营店、专修店的企业名称或营业招牌使用”；2



、“商品销售网点和提供某种服务的站点，在需说明本店经

营商品及提供服务的业务范围时，可使用“本店修理××产

品”、“本店销售××西服”等叙述性文字，且其字体应一

致，不得突出其中商标部分”；3、“凡未经商标注册人允许

、将上述字样作为企业名称内容的，应依据《企业名称登记

管理规定》第5条、第9条第2款予以纠正；凡将上述字样作为

营业招牌使用的，应依据《商标法》第38条第（4）项及第39

条的规定查处”。 4、《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

，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驰名商标认定

和管理暂行规定》，其第10条规定“自驰名商标认定之日起

，他人将与该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一

部分使用，且可能引起公众误认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

核准登记；已经登记的，驰名商标注册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之日起两年内，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撤销”。

上述规定明确保护了驰名商标的专用权，但其效力仅限于经

认定的驰名商标。目前，我国的注册商标已逾百万件，其中

驰名商标数量十分有限，众多尚未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的权利无法适用上述规定予以保护。 5、《关于禁止擅自将

“奔驰”商标用作专修店名称的通知》（1999.01.06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重申：《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及《关于

禁止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用作专卖店（专修店）企业名称及

营业招牌的通知》（上述工商标字[1996]第157号文），并于

同年4月5日发布《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题的意

见》（1999.04.0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标字[1999]

第81号），该文件的积极之处是明确了“混淆”这一概念的

内容。 6、《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10.27，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颁布）第41条规定：已注册的商

标，违反本法第10、11、12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

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

商标。下列行为属于《商标法》第41条第1款所指的以欺骗手

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1）虚构、隐瞒事

实真相或者伪造申请文件及有关文件进行注册的；⋯⋯（4）

侵犯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进行注册的；（5）以其他不正当手

段取得注册的。其中，侵犯他人合法在先权利的，包括侵犯

他人合法在先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权，对这种侵权获得注册

的行为，他人可以向商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撤销已

注册的商标。 7、《商标法实施条例》（2002.08.03，国务院

颁布）第53条规定：商标所有人认为他人将其驰名商标作为

企业名称登记，可能欺骗公众或者对公众造成误解的，可以

向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撤销该企业名称登记。企业名

称登记主管机关应当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处理。 

四、解决权利冲突的建议 从长远角度，企业当然应该尽量做

到商号与商标名称上的统一。这样不但能够增强企业的品牌

效应促进营销，同时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商标权保护相对完

善，也可以减少商号与其他企业商标冲突的发生，免于经济

利益的损失和卷入不必要的纠纷。以下是笔者根据实践工作

经验针对目前权利冲突大量存在所提的几点建议： 1、 重视

商标查询，防范于未然。 对于新设企业，权利人在申请企业

名称前，就相关词汇除做企业名称检索外，还应当进行商标

查询。通过商标查询及时处理“撞车”情况，这样可能最大

限度地避免与已经是注册文字商标重复。当然如果检索查询



中发现有依法可以申请撤销的商标，企业完全可以依照法定

程序，要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依法处理，这样企业

心仪的名称仍然有望获得。 2、 创立自己商标，注册同名企

业。 企业创立时，同时申请商标注册，创立自己品牌。也有

些企业在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后就将商标改作为企业名称

的核心部分来使用，如原青岛电冰箱总厂改为“海尔集团公

司”，原今日集团更名为“乐百氏”。这种类似“事后救济

”的做法对那些较早成立、陆续开发若干商标的企业较为适

用。当然企业在设立后，完全可以将自己的名称申请为注册

商标并在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上宣传使用，做好权利保护的防

范。 3、申请驰名商标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驰名商标

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自驰名商标认定之日起，他

人将与该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一部分

使用，且可能引起公众误认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核准

登记；已经登记的，驰名商标注册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之日起两年内，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撤销”。实践

中法院依此作出保护驰名商标的判决也屡见不鲜，如中国中

化集团公司诉杭州中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

案。 4、商标转让 商标转让是指商标注册人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一定的条件，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

转移给他人所有的一种法律行为。对于企业可以通过商标转

让解决企业名称（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获得心目中理

想的商标，快速地树立自己的品牌。 5、尽快明确企业名称

（商号）权性质 我国对于商号的法律调整限于《企业名称登

记管理规定》对企业名称权的规范，并没有采取国际通行的

做法即将商号权作为独立的工业产权来保护。这也是导致权



利冲突的重要原因。我国完全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做法，把企

业名称（商号）权作为一项知识产权来加以保护，增加对企

业名称（商号）登记中的公示、异议程序及与相关权利的协

调。为此制定颁布一部法律，从立法的条件和时间上目前还

很难完成，针对当前亟待解决的企业名称（商号）权和商标

权的冲突纠纷，最好由有权机关出台或者完善相关的司法解

释，通过对企业名称（商号）的法律性质、企业名称（商号

）权和商标权的冲突认定标准、调整冲突的原则等内容的规

定，给司法实践中的调整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